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度申报高级职务人员科研成果申报和审核工作要求
一、申报人员材料准备及填写要求

1．报送审核材料范围
申报高级职务人员报送科研审核的审核材料，须是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已正式出版的论（译）著、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取得的获奖成果、授权发明专利成果及其他能反映本人科研水平的科研成果。

2．审核材料报送要求
论文要求：科研论文一览表按SCI、SCIE、EI(须为刊物,会议论文不在审核之列)、一级权威、二级权威、核心、省级及其他等类别顺序填写。每个类别的论文分别以申报人员为“第一、二、三、……/总人数”的格式注明作者在成果中所处的个人排名。论文必须提供原件，SCI、SCIE、EI等需附详细的收录证明。论文原件排序同科研成果申报一览表（附件6）顺序一致并依次编号，非单行本论文在发表期刊目录中用颜色笔标注，并用书签标记论文在期刊中的位置。

论著要求：论著必须提供原件，论著一览表按个人专著、合作专著、个人译著、合作译著、个人编著、合作编著6个类别填写。每部著作以申报人员“所著字数/总字数（单位：万字）”的格式注明作者的工作量。合作著作以申报人员“排名/总人数”的格式注明作者的排名顺序。

项目要求：提供项目立项通知书（主持项目）或参加项目的有效证明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科研经费本的复印件。项目一览表按照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其他纵向和横向项目6个类别顺序填写。每个项目按照项目主持人、参加者排名顺序填写。申报人在我校工作期间，取得的未到科研管理部门登记立项的各类科研项目不能作为申报职称的项目成果，无经费本的项目请提供能证明项目立项及经费到帐的证明材料。横向项目经费必须在经费总额中注明外协费和为外单位购置仪器设备费的额度。

获奖成果要求：获奖成果必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获奖一览表按照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其他4个类别顺序填写。每个获奖成果分别以申报人员为“第一、二、三、……/总人数”的格式注明获奖者在项目中的所处位置。

专利要求：专利成果必须提供授权专利证书、公开专利证号，专利成果一览表按照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3个类别顺序填写，每个专利分别以申报人员为“第一、二、三、……/总人数”的格式注明在项目中的所处位置。

其他成果要求：自行填写。

二、申报人员所在学院或部门审核工作要求

1．各单位须高度重视科研审核工作，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动员和组织好相关工作。因材料准备不充分造成科研审核漏审等后果，由申报者本人及所在单位承担。

2．各单位人事、科研秘书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共同完成所在单位申报高级职务人员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并认真填写审核汇总表（附件8，纸质和电子版各1份），以便提交科研管理部门进行申报材料的复核工作。 
